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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议程项目 12 

关于“哈利勒/希伯伦的哈拉姆·易卜拉欣清真寺/始祖墓穴和 

伯利恒的比拉尔伊本拉巴清真寺/拉结墓这两个巴勒斯坦遗址”的 

第 191 EX/10 号决定的实施情况 

概 要 

 本文件系依照第 191 EX/10 号决定的要求提交，该决定将本项目的审议列入执

行局第一九二届会议的议程。 

 本决定未提出任何决定建议。 

1. 在执行局第一八四届会议上，应一些会员国的要求，项目 37--“关于哈利勒/希伯伦的

哈拉姆·易卜拉欣清真寺/始祖墓穴和伯利恒的比拉尔伊本拉巴清真寺/拉结墓这两个巴勒斯

坦遗址”被列入议程，其起因是以色列当局在 2010 年 2 月宣布决定将位于希伯伦和伯利恒

的上述两处遗址纳入以色列的国家遗产地计划。 

2. 执行局通过第 184 EX/37 号决定，将该项目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一八五届会议。而在

第一八五届会议上，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仍未能达成协商一致，经唱名表决后通过了第

185 EX/15 号决定。在第一八六届、第一八七届、第一八九届和第一九 O 届会议上，执行局

经唱名表决后通过了类似决定，并忆及其先前的决定。 

3. 执行局第一九一届会议通过了第 191 EX/10 号决定，承认“如以色列常驻代表 2013 年

4 月 23 日给总干事的信所反映，总干事为促成有关各方达成谅解并实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

34 COM 7A.20 号决定（巴西利亚共识决定）展开斡旋”并请总干事就此向其提交一份后续

报告。 

4. 秘书处迄今未收到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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